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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银行风险控制实务》

前言

　　巴山蜀水，人杰地灵，乡土的情结，魂牵梦里。余幼时负笈求学，御外侮投笔从戎，离开故土，
保卫祖国、建设祖国。瞬间一甲子！　　2009年8月中旬赴蓉参加全国律师论坛，顺道参访，看到家乡
的变化，沧海桑田，令人惊叹，令人振奋！历史的发展证明，没有共产党、没有毛主席的领导就没有
新中国；没有小平同志的卓越思想和伟大魄力，没有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也就没有今天昌盛的中国。在
共产党领导下坚持科学发展观和改革开放、以人为本致力于经济、文化的建设，富民强国、中华民族
的伟大复兴必定指日可待！巴山蜀水也会更加光彩夺目，在神州在世界引人人胜！　　一方水土养二
方人。我深爱哺育了我的巴蜀人文。在川参访时得知惠诚律师事务所是我曾工作多年的中国政法大学
在川的一实习基地，在郝学余主任和诸位律师的热情邀请下，我专程往访座谈。当我迈进惠诚古朴典
雅、庄重和谐、窗明几净的办公室，被这一批年轻学者的情结感染了。惠诚人执法律为利器，“言人
所不愿”为己任，“言人所不能”为永恒追求目标，以哲学家之头脑去追求真谛，以传教士之热忱去
传播真理，以经济学家之眼光去建立事业，以学者之姿态去审视社会，以文艺家之心灵去感受生活。
斯为惠诚之人，为了现代文明与法治，非以律师业为谋生之手段，乃将其视为共同之事业，锐意进取
、团结协作、披荆斩棘。孔子《论语·述而》言“志于道，据于德，依于仁，游于艺”，《周易》有
云“厚德载物”，我理解并欣赏惠诚人之发展观。　　“惠则畅，诚为心，事惠诚也！业惠诚也！蔚
为大观！”惠诚人诚为心声，推赤心而置腹，将真心示人，真心待人，惠泽四方。因惠诚人深深明白
如西谚所云“人须日日不停开拓生活和自由，尔后方配有生活与自由之享受”。惠诚人有开国鼻祖润
之先生的“吃得菜根，百事可为”之精神，诚如斯！有为青年应该不畏艰辛开拓奋进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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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银行风险控制实务》

内容概要

《银行风险控制实务:来自律师层面的透视》内容简介：全新的视角，触及网上信用抵押的法律思考；
探索热点，研析国内保理业务中无追索权保理之法律问题。知识产权、汽车合格证、屋顶花园.卖家信
用融资，剖析关联风险管理，解读政府隐性举债课题。由美国雷曼兄弟银行次贷危机引发的09全球金
融风暴，让我们重新认识银行业的风险内控管理，是《银行风险控制实务:来自律师层面的透视》真正
的写作动机和目的⋯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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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简介

郝学余，男，苗族，法学硕士，全国百名金融证券律师，国家知识产权管理师，世界法律专家联合会
金融证券委员会专家委员。多年来，致力于金融、证券、公司法律事务的研究，倾心打造法律文化传
播，并有两项国家专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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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节摘录

　　二、贷款方式的确定　　银行进行该项贷款应选择适当的贷款方式，以确保资金回笼，防范法律
风险。银行向企业贷出的资金大都存在贷款期限较长的特点，为提高签约效率、降低合同成本、方便
信贷管理，笔者建议对此种期限较长的贷款实行最高额担保授信。最高额担保合同是借款合同的从合
同，因此，应同时签订最高额授信合同和最高额担保合同。　　最高人民法院《关于适用（中华人民
共和国担保法）若干问题的解释》第81条的规定，“最高额抵押权所担保的债权范围，不包括抵押物
因财产保全或者执行程序被查封后或债务人、抵押人破产后发生的债权”。也就是说，担保物因财产
保全或执行程序被查封、扣押后，以及债务人、抵押人破产或被撤销后发生的债权等情形下，债权人
不能对新发生的债权优先受偿。最高人民法院《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、扣押、冻结财产的规
定》第27条也规定：“人民法院查封、扣押被执行人设定最高额抵押权的抵押物的，应当通知抵押权
人。抵押权人受抵押担保的债权数额自收到人民法院通知时起不再增加。人民法院虽然没有通知抵押
权人，但有证据证明抵押权人知道查封、扣押事实的，受抵押担保的债权数额从其知道该事实时起不
再增加。”因此，银行发放贷款后，在借款人因其他经济纠纷导致抵押物被财产保全，而银行又对抵
押物现状缺乏了解的情况下，依债务人申请再次发放贷款，据此而形成的债权依上述规定已不属于担
保范围，也就丧失了优先受偿权。所以，银行发放最高额抵押和最高额质押担保贷款时，必须加强对
担保物、债务人以及担保人状况的监管，一旦发现债务人、担保人任何一方出现破产、撤销或担保物
被查封的情况，应立即停止后续款项的发放，并书面通知主债务人、担保人，同时将书面通知的回执
固定，作证据使用。　　但是，从第8l条中还可看出，最高额抵押合同所担保的债权不包括实现抵押
权的费用。实践中，实现抵押权的费用往往优先在处分抵押物所得的价款中扣除，因此，不宜将这部
分费用纳入最高限额范围内，挤占担保额度。因为如果将此费用算人最高限额，就会增加抵押权所担
保的债权余额，而一旦这一债权余额超过最高限额时，就会导致抵押权人的部分债权演变成普通债权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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精彩短评

1、自从2008年的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，使人们更加关注银行业的风险控制。但如何从实实在在的工作
中扎实有效做好风险控制工作、悟出一些道理，该书给出了一些很好见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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